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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财政厅文件 
 

 

鲁财采〔2023〕18 号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
关于进一步落实政府采购公平竞争原则 

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有关问题的通知 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、推进公平竞争相

关政策规定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切实降低政府采购制度性交易

成本，根据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

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实施意见》（鲁政办发〔2022〕19

号）、《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五部门关于开展妨碍统一市场

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市监反垄断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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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3〕53 号）、《关于开展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规定和实

际情况自查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发改办〔2022〕2240 号）等相

关规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。认真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

统一大市场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23〕14 号）、《中共中央 国务

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23〕15 号）等

政策法规，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、公

平竞争的重大意义，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框架和政策实施机制，认

真落实国家、省有关政府采购公平竞争原则、政策，强化公平竞

争政策的基础地位，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有效维护政府

采购当事人合法权益，增强市场信心，改善市场预期，巩固全省

经济企稳向好局面。 

二、认真落实公平竞争原则。对照《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关

于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关问题的通报》（督查通报第 1期）

及《不当干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行为防范事项清单（2023 年

版）》，全面整改政府采购领域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问题，并建

立排查、清理长效机制。要坚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、平

等对待，着力破除所有制歧视、地方保护等不合理限制，清理违

规设置的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。对政府采购项目严禁违法限

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、商标、品牌、零部件、原产地、供应商，

不得违法设定与政府采购项目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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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、技术、商务条件等，不得提出企业注册地址、所有制性质、

市场占有率、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业绩、取得非强制资质

认证、设立本地分支机构、在本地缴纳税收社保等要求，不得套

用特定生产供应者的条件设定投标人资格、技术、商务条件。 

三、依法依规实施监管。各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要全面加强

依法行政、依法监管能力建设，在出台监管政策时要坚持市场化、

法制化、公平竞争原则，认真审查，严格把关，不得违背法律法

规减损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或增加其业务，未经公平竞争不得授予

经营者特许经营权，不得限定经营、购买、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

的商品和服务。依法依规开展监督检查，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

要认真查实，严肃查处。要依法依规及时处理供应商投诉，畅通

政府采购救济渠道，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。加强与其他监

管部门的协同配合，探索建立与纪检监察、审计、市场监管、发

展改革等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，推进信息共享、协同监管、联动

监管，形成相互支撑、全面覆盖、常态长效的监管合力。 

四、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。健全政府采购保证金收退管

理机制，认真落实《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政府采

购保证金管理的通知》（鲁财采〔2021〕20 号），进一步规范政

府采购保证金收取清退行为，对违规收取和应退未退的保证金，

各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要督促相关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及时清

退。代理机构应当向供应商免费提供电子采购文件，确需有偿提

供纸质文件的，要按照弥补印刷、邮寄成本的原则确定售价，不




